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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
•
只
候
美
國
派
經
紀
到
選
擇
款
式
耳 

®
英級大舉肅淸黑市 

倫
敦
入
日
聲
，.
英
國
黑
市
盛
行
、
大
有 

破
壞
英
國
期
價
統
制
組
織
之
勢
。
故
此 

物
價
統
制
釜
員
會
要
求
保
安
部
立
卽
施 

行
嚴
厲
肅
祥
步
驟
。
務
求
澈
底
追
究
爲 

黑
市
組
織
胡
景
之
渠
魁.

©
德
軍
反
攻
旬
京
勢
猛
‘
 

莫
斯
科
八H
電
。德
軍
反
攻
布
達
佩
斯 

特•
。
圖
解
変
八
萬
軸
心
軍
。
來
勢
兇
猛 

。
不
惜
辘
虹
？
現
僅
離
城
十
五
英
里
。 

野
觀
砲
射
鶴
可
駐   

,..俄
防
綫
動
搖
。
勢
. 

頗
危
殆
"
竄
軍
左
翼
及
後
路
受
烏
克
蘭 

第
一
一
軍
威
膏
・
亦
不
反
顧
，
俄
飛
機
大 

砲
於
星
期
一
六
與
星
期
兩
日
・
共
毀
德
唐 

克
車
自
五
一
十
七
輛
、
昨
殺
納
粹 
一 
千
四 

百
餘
人3  

W

京
內•俄
軍
趕
緊
殺
敵
。
欲 

於
德
援
軍
痛
能
破
入
前
肅
淸
其
孤
軍
。

副
廷
相
 

德
銘
一
総
魂 

慶
宜 

—
—

民
國   

W
四
年
第
忙
二
屆
職
員
裹 

本
班
梁
忠
孝
堂
昨
元
旦
丁
日
爲
麻
立
第 

廿
二
屆
紀
念
特
殻
春 
吐
時
亚
選
出
新 

職
員
與 

11 職
員
行
交
代
必
禮
極
形
踴
躍

茲
將
當
僅
選
者
列
下

羣
島
・
並
塩
從
香
港
至
福
州
之
中
國
海 

岸
・
大
獲
跳
利
・
傷
沉
倭
寇
船
僚
九
十 

五
艘
•
傷
毀
敵
機
三
百
三
十
壹
架
，
並 

予
厶
口
潛
之
街
交
通
要
點
，
曲

，
蹲
頭 

，
煤
油
庫
.
一
軍
械
局
等
予
以 $
大
之
損 

失
・
量
方
最
損
失
飛
機
十
七
架
。
同
時 

:®

軍
艦
更
炮
轟
疏
璜
島
與
小
笠
原
羣
島 

之
父
島
及
小
島
云
。

*
法人已忙製出口貨 

▲
巴
窮
裝
不
久
到
美
洲
•

麻
務 
朝
灼 
一
幅
星 

丁

二
.

核
數 
，應
好 
爽
登 

丁

議
長 
邦
英.
廷
耿 
大
德
:

，「 

售
。
法
交 

--16.- 
部
長
將
往 ̂
 盛
頓
商
議
借
一
朝
衞 

日
經 
應
紿 
廷
超
.
龍
庭 

解
放
船
，
以
爲
運
入
口
貨
之
用
。
因
法 
經
玖 
應
煜 
.
經
麗 
贏
裕 

需
要
原
料
岳
機
器0, 現
在
有
「
萬
五
千 
查
此
次
職
山
多»

連
任*
職
正
忍
龍*
 

法
海
員
失
乘
。
如
借
到
美
船
。
可
用
此
車
而
就
熟
道
成
慶
得
人
做
爲
堂
務
前
例

可
喜
也
自
後
各
處 如
有
最
仲
样
里
欲
睡 

本
堂
通
訊
者
直
由
下
列
住
宏
盼
來
無
惻

巴
黎
八
日
電
。
法
國
之
衣
裳
-
香
水
。 

果
子
酒
等
金
口
貨
。
壹
俟
當
局
准
許■

第
一 
批
卽
可
由
運
軍
械
船
戴
來
美
血
消

批
人
員
行
跡
。
法
供
給
部
長
因
此
事
已 

在
華
禱
頓
(
法
內
部
交
通
困
難
。
約
需 

兩
年
方
能
冊
復
旗
前
之
出
口
額"
但
法 

製
衣
裳
及
崎
者
不
以
此
爲
憂
。
忙
碌
非

一
讲
掛i  

s<
辦
理
曲
聲
才 

Leong  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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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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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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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加
拿
大
推
垢■
利
公
真
以.，

來
曲
超
展
購
罠
着
湛   

e
.
而

華
僑
力
購
有
咎 •
亦
復
不
久
、

一;j^s
券
亠
其
奮
蜘
导
差 

現
款

><.-
故
應
款
如
盗

:->:̂

君
如
制
欲
本
礬
神
爲
晚
声
 

者
。/

直
問
拿
隹
帆
   

B

。
强
警
費
 *

尸一  

1

十
 

元
以
下
之
債
犖
祗
備   

»
1
 

宝
仙
/
而
該
債
卷
而
泳
無
養

•竊
火
燭
之
患
一
；

•
英希兩軍昨又交戰 

雅
典
八B
  

r.,"
  

r

軍
昨
復
與
希
臘
左
派 

之
斷
後
軍
夏
整
咳
軍
現
退
至
雅
典
東
 

西
北
三
画
之
山
中
。
城
內
及
比
羅
斯
港 

已
無
意
軍
踪
跡
个
炙
也
將
斯
高
比
宣
佈 

。
雙
方
以 e
祐
乐
之
劇
戰
約
已
取
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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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
出
飛
機
數
百
架■
猛
炸
台
灣
及
琉
球

一。⑥
雲埠致公   

Bl̂
堂 1
 

中
覇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曾

素遮 

駐
堂
盟
長 $
李
希
寰   

e
 張
惠
亦ne

■

 

議

■

林
三
合 
黃

少

波
■

 

文 
薛
聖
接
 
您

冲

」
總
 

政"
張
明
益
备
加lii

鉄
 

西 

文
.
吳
國
華
.
陳
桂
卓
：
梅
惑
 

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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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c露
南 
宋
甘
泉 
何
貽
震
 

核
•

數
林
洪
公
一
梁
一
有
一J

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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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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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
冷
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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璽
 

蘭
5
查
鹿
放
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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荔m
im

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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墨
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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廖
養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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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關
爨
安1
:
一
殖
一
盗
营
 

幹
事
余
才
時
曾
京
林
件
停
忆
編
驢
 

聘
安
翹 
林
翰
元 
趙
錦
漁
鵬
續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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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
悅
章
吳
虚
樓
陳
宜
議
不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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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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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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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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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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郎
彰
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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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

議

員
 

勤 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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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
北
解'
馬
光
週
，陳
偉
忠
：
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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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
貽
亮

v.< 黄
兆
欽
布
郎
泗
倏"
癘
»
费
 

黃
啟
莊 
簡
關
苗 
曹
桂
豚 
6

^

 

.
阮
宗
豪 
周
春
年
二
周
湛
賢
柒
叙
豳
 

趙
惠
南 
周
少
川 
徐
如
欣 
譚

烈
 

莫
貞
潔
一
李
福
呂
一
 
金
林
顕
繼
 

周

玉

生

趙

南

趙

黑

癇

蠱
 

強 
遍

」曾
其
賢
.
油
汨
产
 *
*
^
 

鄭
新
福
一
蔣
丁
酉:i

禮
忆
周
央
逢
 

孽
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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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英
賢
焉
陳
宜
覇30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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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
錦
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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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
 
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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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政
會
旁
聽
記 

(
廿
三)

(

康
時
)
)
 

冷
參
政
員
遹
等
十
餘
人 -
創
改
善
士
兵
生
活
案
提
了
一 
個
修
改
案
•
並
經 

冷
參
員
作
了
船
明.
主
席
團
摄
議
將
原
案
保
留■
並
推
篇
褚
輔
成
；
傅
斯
平
， 

冷
遹
，*

一 
平
。
周
炳
琳
五
金
政
員
・
將
大
會
討
論
意
見
養
後
■
連
同
峻
案
一 

再
提
交
大
會
酎
論.

這
次
大
會
並
進
行
討
論
關
於
財
政
部
長
不
褥
兼
任
中
央
銀
行
總
裁
手
私 

家
銀
行
經
理
董
事
長
案■
鼓
案
是
黄
叁
政
員
宇
人
提
出
的
，
在
審
皆
會
上
信
爲 

保
留
・
黃
参
政
員
宇
人
在
大
會
再
加
脫
明
。
酸
案
有 
一 
百
十
一 
個
金
政
員
署
名 

。
卽
可
見
間
題
之
被
書
視■

黃
參
政
員
宇
人
對
財
政
部
長
不
得
兼
銀
行
要
職
提
案
魄
明■
並
指
明
道
是 

對
事
不
是
對
人.•
是
爲
了
制
度
。
按
制
度
說
，
財
政
部
是
監
督
其
他
銀
行■
而 

財
政
部
長
却
本
身
兼
許
名
銀
行
總
裁•
董
事
長
，
經
理
等
職
・
什
麽
是
銀
行
• 

銀
行
就
是
做
生
意
。
財
政
部
長
兼
許
名
録
行
總
裁
董
事
長
經
理
等
職
，
就
是
財 

政
部
長
兼
作
許
多
生
意
。
從
法
令
上
說
。
政
府
曾
明
令
公
務
員
不
能
兼
銀
行
公 

司
董
事
長
等
職
・
而
財
政
部
長
就
公
然
違
法
・

，

傅
參
政
員
更
説
得
實
際
些
，
他
脫
。
財
政
部
長
兼
國
家
銀
行
及
許
多
私
人 

銀
行
的
職
務
■
必
然
一 
身
不
能
兼
顧
。
結
果
祗
有
委
諸
他
的F

謎
書
」
或
「
公 

館
人
」
■
把
國
家
大
事
交
給
「
秘
耆
」
和
「
公
館
人
」
・
道
是
痴
危
險
的
。
世 

界
除
法
國
而
外
，
就
不
曾
有
過
道
種
事
情
，
貝W
法
國
財
政
部
長
兼
了
巴
黎
銀 

行
的
總
裁
，
所
以
法
國
亡
國
也
就
亡
在
道
位
財
政
部
長
的
身
上♦ 

主
席
再
把
這
個
案
子
付
表
决■
結
果
壹
百
壹
拾
二
人
舉
手
贊
成
通
過
。
参 

政
員
們 

18
。
「
大
快
人
心
」
，
是
日
的
兩
塲
爭
執
，
就
此
吿
-
段
落
■ 

繊
續
討
論
施
政
方
針■
下
午
大
會
时
論
政
府
交
議
阪
三
十
四
年
度
施
政
方 

針
。 
黃
參
政
員
炎
培
認
爲
方
針
中
各
部
門
中
心
工
作
不
相
配
合
。
內
容
空
洞
.

(
未
當
)

：

‘、

障
人
權
自
由
等
未
曾
提
及
，

srw
w

^

羅
馬
八
日
電
，
加
拿
大
乓
在
福
基
斯
中
將
統
率
下
。
在
英.第
八
軍
之
右
竈
攻
至 

亞
得
里
海
岸
。
闍
斷
拉
溫
那
以
北
濕
原
之
德
軍
・
有
兩
隊
被
圍
戳
。
其
餘
陣
亂

敗
竄
■

英調查左派活動事

倫
敦
八
日
電
。
駐
英
崙
北
部
之
英
兵
紛
紛
抗
議•
謂
近
來
被
極
左
派
之
宣
傳
單 

包
圍
・
念
進
派
四
出
在
兵
營
宣
傳.
一批
評.戦
爭
。
英
保
安
部
已
令
特
務
偵
探
調 

查
印
發
此
種
傳
單
者
。

•
美
德
軍
在
前
線
拉
繩
‘，一.': 

羅
馬
八
日
電
■
聯
軍
高
級
司
令
部
缶
係
。
美
軍
與
德
軍
在
布
洛
那
以
南
拾
英
里 

處
校
繩
•
事
因
美
兵
退
還
本
陣
時
。一
遗
一
電
話
繩
。
爲
德
前
哨
所
執
、
乃
發
生 

互
相
扯
拉
。
結
果
誰
勝
無
報
吿
。
，

■
美炸台灣琉球大勝

▲
傷
沉
倭
船
艦
九
十
，五
，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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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員表1
1

一:@
雲高華境 

豪委貴e
姓常位一.-
.;:..一

姓
任
委
員:
甄
常
光
一
：朱
浚
袭
」實
家
遮B
志

»;.届
昌
世

1:
粉*
*
 帝
業
一 

候
氤
払
冬
」甄
麻
光:
陳
椎
嵩
〔爺
帝
曉
之
術
出
靈
三
^
二
：

：
弋
：:

変"
 

酸
察
委
員 
李
偉
祝 
候
補
鯉
委
李
棣
衍 
甄
焯
光 

好
曹
主
任
：
阮
姪
瑚
•
.

*■員
;
瘟
斯
祿
二
嘉
兩
瞅
?
衞
昌
姪;
批
飯

®'一
」
： 

科
員
如
延
楝
 
趙
培
洽 
甄
明
希
二
费
懲
宜
不
小 

科
員
匕
球
峻
裘
「1

i

i

i

^

 

科
員
；
蘇M
速
 

V,;
羅
信
校
於
張
植
塔 
甄
慧
明 

科
貫
.
一
症
兩
送
丄•

北
釘
菱
簫
弟
<:亠
甄
其
明9
 

科
員
/

中 
陳
專
順 
何
協
貽 
容
學
柱

交
際
生
任 
蘇
世
康 

队
政
主
任 
鄭
彰
奇 

.爲
麻
圭
任   

郎
文
生 

». 畋
去
缶
■
飢
板
嵩

朱
煙.

庶
一:◎

用補祿 B
僑
留
會
民
國
卅
四
年
職
員
表1
 

執 

委 
鳩
世
源 
爲
蕃
俊
• 
曹
贊
賢 
，曹
亮
 
M
 秉
正 

〔番
委
用
馬
世
實
候
饗
委
周
朝
产
董
.一
波"
2

二

七

：
:

；
 

監

：
察 
龔
杰
 
曹
弼
良 
，一
中•

、
文 
漏
經
業'
但
曉
川 

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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